
香港「清潔發展機制」（CDM）能力建設研討會 
 

香港特別行政區政府環境保護署茲定於 2009 年 7 月 21 日舉辦“清潔發展機制

（CDM）能力建設研討會”，由國家發展和改革委員會及有關專家介紹在中國內地和香

港特區開展 CDM 項目的事宜，歡迎有興趣的團體及企業參加。 
 
CDM為《聯合國氣候變化框架公約》及其《京都議定書》中附件一所列締約方（附

件一締約方）與非附件一締約方進行技術合作項目以實現其部分溫室氣體減排義務的機

制。CDM 的重點是允許附件一締約方通過與非附件一締約方合作，獲得由合作項目産

生的“核證的溫室氣體减排量＂，並納入計算其達至減排指標的義務。另一方面，非附

件一締約方則可從合作項目獲得發展有關减排項目所需的技術及資金。根據《聯合國氣

候變化框架公約》的規定， CDM 資金資助只適用於在財務或技術上不大吸引的減排項

目，使該類合作項目能夠落實開展。 
 
研討會的詳情如下： 
 

日期： 2009年7月21日［星期二］ 
時間： 上午九時至下午一時十五分﹝八時三十分開始登記﹞ 
地點：  香港理工大學蔣震劇院  
語言：  普通話﹝將提供普通話/英語即時傳譯﹞ 
費用：   全免 
名額： 約 200 人 (名額先到先得) 
內容： 1. 介紹聯合國對 CDM 的規定及開展 CDM 的方法學 

2. 介紹中國對 CDM 的管理規則 
3. 在港實施 CDM 項目的安排 
4. 指定經營實體﹝Designated Operational Entities﹞在 CDM 中的角色 
5. 中國 CDM 項目合作進展情況 

 
有意參加人士請於 2009 年 7 月 14 日［星期二］前填妥下列回條並傳真或電郵至本署

登記。查詢電話：2594 6131 或 2594 6134 
 

香港「清潔發展機制」（CDM）能力建設研討會 
【回條】 

致：環境保護署 I(CB)51           
(傳真: 2827 8040 或電郵: climatechange@epd.gov.hk) 
 
姓名及職銜:                             
                              
                              
機構名稱:                                            
聯絡人電話:                    傳真:                     
電郵:                              

http://www.epd.gov.hk/epd/

